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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務處 

一、教學組: 

(一)九年級晚自習於 114 年 9月 22 日開始。 

(二)本學期九年級第一次複習考日期：114 年 9月 9日至 10 日。 

    本學期九年級第二次複習考日期：114 年 12 月 23 至 24 日。 

(三)本學期七、八、九年級段考日期： 

     (第一次)114.10/08-09 

     (第二次)114.12/04-05 

     (第三次)115.1/16、1/19。  

(四)學校於平常課後、寒假、暑假均辦理學藝活動，請各位家長鼓勵同學參加。 

(五)每學期第二次段考後辦理作業抽查，請各位家長督促同學完成各項業，並 

確實訂正。 

(六)國家教育研究院設有「國高中學校題庫網」（https://exam.naer.edu.tw/），

請家長與同學多加利用。 

(七)線上學習資源： 

    臺北酷課雲：http://cooc.tp.edu.tw/ 

    教育部國民中學學習資源網：https://reurl.cc/ko928d 

    教育部因材網：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均一教育平台：https://www.junyiacademy.org/          

    1knowok 知識平台：http://1know.net/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度線上資料庫知識管理平臺  

    https://onlinedb.tp.edu.tw/Login.action 

 

 

 

 

 

 

 

 

 

 

                                      

http://1know.net/
https://onlinedb.tp.edu.tw/Logi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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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註冊組： 

     (一)數位學生證: 

1.七年級新生數位學生證目前由市政府統一製作，請同學收到後妥善保管。 

    2.數位學生證遺失、損壞學生請速至註冊組填寫補發申請書，並繳交製卡費

(113 元)，製卡時間約 2~3 週，卡片亦統一由市政府製作，請耐心等候領

取通知，二周後請學生主動詢問，收到通知者請速到註冊組領取並妥善保

管，請申請學生證學生務必保管好申請書下聯，憑下聯領取新學生證。 

3.學生證已與悠遊卡結合，學生若已儲值，金額退費收據將寄至學校，註冊

組會通知學生領取，請同學自行前往捷運站服務台憑退費收據領取退費。 

(二)補救教學:目前進行補考補救教學中，請學科領域不及格同學主動洽詢各科

老師並繳交作業或測驗，補考成績輸入將於 114 年 10 月 07 日 16:00 前截

止，期限過後即無法更改。請同學勿輕忽個人權益，請家長特別協助注意學

生是否符合畢業資格，以免無法領取畢業證書。 

(三)新學期開始陸續有各種獎助學金申請： 

     1.請同學、家長隨時主動上本校公告網頁查詢獎學金公告。 

        2.請符合條件想申請的同學密切注意申請時間並主動與導師、註冊組聯繫，

辦 理申請動作。若超過校內規定申請時間則無法申請。每學期每位同學

以申請ㄧ份獎助學金為原則。 

     3.若家庭突遭變故，請密切與學校及導師聯繫。 

(四)成績更正: 

        1.註冊組會於段考後、學期結束時製作段考、學期成績單，若成績有誤請於

收到三天內與老師、註冊組聯繫，若超過期限者，無法更正成績，若未收

到請特別注意並與註冊組聯繫。家長可申請親子綁定並下載酷課 APP，可

以線上查學生學習成績及缺曠狀況喔! 

        2.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教學正常化，學校不得公開公布學生班級及校排

名，請家長多鼓勵孩子自我表現! 

(五)學期成績比例: 

    1.依成績考查辦法規定：學生學習成績包含定期評量與平時評量，比例是定

期評量占 40%，平時評量 60%。 

    2.請家長隨時注意學生作業、成績繳交狀況，主動詢問各科老師並尋求協助，

以免影響學期成績! 

(六)本校評量規則: 

    1.學生務必遵守考試相關規定，於考試時切勿開啟手機，並核對答案卡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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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以免拿錯卡片而影響個人成績。 

    2.學生段考請假務必依本校規定辦理(公假、事假、喪假務必提早請假)。銷

假後學生到校必須立刻到教務處補考。 

(七)畢業資格特別宣導： 

成績考查辦法第十二條：國民中小學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

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符合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1.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

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領域學習課程成績：國民中學階段：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

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

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1.若有新申請到資格，請家長立刻持證明至註冊組辦理登記，以利安心就學

及各項補助申請。若資格消失，亦請到註冊組說明。 

        2.每年一月各區公所會重新審核並製發新卡，請家長務必持證明登記以利造

冊補助。 

    (九)獎助學金申請:請同學、家長隨時主動上本校公告網頁查詢獎學金公告。請

符合條件想申請的同學密切注意申請時間並主動與導師、註冊組聯繫，辦理

申請動作。若超過校內規定申請時間則無法申請。每學期每位同學以申請ㄧ

份獎助學金為原則。若家庭突遭變故，請密切與學校及導師聯繫。 

(十)114 學年度第 1學期教育局安心就學溫馨輔導方案實施計畫申請說明：目前

已完成收件及審核，補助金額須等學校收到後方可發放，依以往慣例收到時

間接近期末，煩請申請家長耐心等待通知。 

   代收代辦費申請：教務處註冊組(分機 222、227)。 

   教科書申請：教務處設備組(分機 223)。 

   午餐補助申請：學務處衛生組(分機 234)。 

(十一)114 年多元入學方案:  

      1.若有最新消息，會立刻發放說明供學生、家長參考，並於本校網頁公告，

請隨時注意。 

      2.教務處會製作校內收件時程表，於下學期初給九年級學生帶回與家長一

起參閱。請九年級家長、同學務必留意校內報名收件時間，若超過期限則

無法協助報名，請特別注意! 

      3.畢業後仍須辦理優先免試及免試入學報名事宜，請務必保持聯絡方式暢

通，並主動與註冊組聯繫，以免耽誤個人及他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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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會考簡章、優先免試入學、基北區免試入學簡章校內預定於 114 年 12 月

調查購買意願，同學可統一購買，預定於下學期開學發放。選擇不購買之

同學家長屆時可於本校網站、招生學校官網下載電子檔或至各招生負責

學校購買紙本，本校將不會多購買，請注意。                   

(十二)115 年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時間正式公告：115 年 5 月 16 日、5 月 17 日，

所有九年級學生必須參加，同學家長可上心測中心網站下載會考相關說

明、歷屆試題與聽力試題進行了解與準備，同學加油! 

          https://cap.rcpet.edu.tw/background.html 

                                                   
 

 

 

(十三)親子綁定:申請網址：        
https://pcrelationship.tp.edu.tw/apply/1 

教育局親子綁定專區： 

內含相關說明及 QA，歡迎家長申請喔! 

學校將家長「線上綁定申請資料」進行審核，審 

核通過後，家長可於綁定信箱收到確認訊息， 

隨後即可至校園繳費系統(單一身份驗證服務) 

登入使用。 

 

(十四)本組聯絡電話: 請洽：2594-8631#222、227。 

本校 FB 粉絲團：歡迎加入喔~ 

 

 

 

(十五)111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適用以下之升學管道，請特別注意多元學習表現

的計算方式有修正喔! 

        請特別注意學生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https://cap.rcpet.edu.tw/background.html
https://pcrelationship.tp.edu.tw/appl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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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務處         

    一、生教組：   
 

      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學生專車路線圖 

 

 

 

※無發車日期如下： 

例假日、9/29(一)教師節補假、10/6(一)中秋節、10/10(五)國慶日、 

10/24(五)光復節補假、11/10(一)校慶補假、12/25(四)行憲紀念日、 

1/1(四)元旦 
 

上
學 

發車時間 
發車地
點 

車型 本校專車路線 

6：50 
社子 
國小 

首都客運 
2 路大型公車 

社新里社子派出所社子市場二社子
市場葫蘆寺(約五段 285 巷)葫蘆堵市
場(約五段 175 號)海光新村(約 5 段 107
號)社子消防分隊(約五段 19 號)汙水
處理廠(延平北路四段)環河北路慶昌橋
重慶國中(此路線中的公車站牌只要有學
生搭乘招手皆可停靠) 

7:00 
社子 
國小 

首都客運 
26 路大型公車 

社子國小 2社子國小永倫里社子派出

所社子市場二社子市場百齡橋百

齡高中重慶國中 

首都客運 電話 28107966、0927299370 (陳站長) 傳真:28108569  

放
學 

發車時
間 

發車日期 
發車 
地點 

車型 本校專車路線 

16:15 

114/9/1~114/9/12(無第八節) 

114/10/8~114/10/9(第一次段考) 

114/12/4~114/12/5(第二次段考) 

114/12/26(歲末才藝表演) 

115/1/5~115/1/23(無第八節) 

重慶
國中 

光華巴
士股份
有限公
司通勤
28號 

重慶國中汙水處理廠
社子消防分隊海光新村
葫蘆堵市場葫蘆寺
社子市場社子市場二
社子派出所永倫里
(南)社子國小 17：05 114/9/15~115/1/2 

(第八節輔導課) 
光華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8108193 080000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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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生請假辦法 

114.08.20 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本校學生請假辦

法。 

二、本校學生因病、因事或因公不能出席各種課業或活動時，均應依本辦法請假，未

經准假而擅自缺席者一概作曠課論。請假類別為病假、事假、公假、喪假、生理

假、懷孕學生辦理產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等六類。學生請假時應由家長(監護

人、實際照顧者) 提出申請，並依不同假別檢附相關證明。 

 

（一）病假： 

(1) 學生在家因身體不適，無法到校時，最遲須於當日上午8:00以前報備導師或

學務處(0225948631分機235)，並於返回學校起3日內完成請假手續，始予准

假。 

(2) 學生在校時如因身體不適必須離校，由健康中心開立證明，經學務處確認後

方得離校，並由家長到校帶回就醫。 

(3) 因病請假如遇定期考查，辦理請假手續時，需檢附上傳就醫證明(診斷證明)

後，始可申請補考。 

  

（二）事假： 

(1) 除事況緊急之外，需於事前完成請假手續，無正當理由者不予准假。 

(2) 學生因緊急事故無法到校者，應由家長(監護人、實際照顧者)於當日上午告

知導師或學務處請假，並於返回學校上課後，由家長(監護人、實際照顧者)

出示證明並敘明請假理由，3日內完成手續。 

(3) 定期考查期間非不可抗力因素者不得請事假。  

(4) 上課中因事、因故或午間休息必須外出時，應至學務處填寫外出單，經核准

後方得離校。 

 

（三）公假 

(1) 因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公共服務或其他活動者。 

(2) 其他合於公假辦理之會議、典禮及儀式等集會(訓)活動者。  

(3) 公假需經相關人員事先申請，經核准後方為有效。  

 

（四）喪假： 

(1) 直系親屬死亡，給予8日喪假、兄弟姊妹給予3日喪假為原則，超過者以事假

辦理。辦理請假手續時，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2)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可於喪假後完成請假手續，需檢附相關證明。 

 

（五）生理假： 

      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日，為尊重個人生理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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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該假別無需出示證明。 

 

（六）有關懷孕學生辦理產前假、娩假、陪產假及育嬰假，依相關規定視需求辦理。 

 （七）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學生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可在所屬族群的歲時祭儀日，持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等證明其族別之文件，洽生教組申請放假一日；其應放假一日之日期，以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為準。 

三、准假權責：  

(1) 請假1~3日，須由導師及生教組長核准過後，始可完成請假手續。  

(2) 請假4~6日，須由導師、生教組長、學務主任核准過後，始可完成請假手續，

並須檢附證明(診所或家長)。 

(3) 請假7日以上，須由導師、生教組長、學務主任、校長核准過後，始可完成請

假手續，並須檢附證明(診所或家長)。 

(4) 未完成請假程序者，視同曠課。 

 

四、其他請假規範及流程： 

(1)本校採酷課雲系統線上請假，須經家長帳號核准，學生不得自行請假，以免

違反校規。 

(2)線上請假流程： 

1. 登入系統後點選「學生請假」。 

2. 點選「申請請假」選擇適宜假別， 並填入請假原因。 

3. 請假須上傳證明附件時，可以手機拍照上傳證明文件。 

4. 點選「缺曠補請」可查詢學生缺曠日期，並填寫假單。 

(3)公假、重大集會、重要活動（開學典禮、休業式、校慶、運動會、段考）僅

受理紙本請假。 

(4)紙本請假流程： 

請假單置於學務處鐵櫃(請洽生教組幹事)，詳細填寫並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後，送導師簽章，再送生活教育組核章後，取回「學生自存聯」方為有效，

否則一律以曠課論。 

(5)學務處定期公布之學生缺曠課統計表，如發現登載錯誤，應在公布後7日內，

至學務處查對更正(有請假者請攜帶相關證明文件)，逾期不受理。  

(6)缺曠課統計更正，除相關證明文件外，點名單需經當日當節授課教師證明。  

 

五、備註說明：  

(1)晨間自主時間、早操活動、朝會活動及學校規定應出席之課程或活動，請勿

無故遲到缺席。 

(2)無故早退、離校，依校規處分。  

(3)缺席情形較嚴重之學生先以電話通知家長協助督導，並函知學生實際到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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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情況。  

(4)請假當日若遇定期考試時，須完成請假程序後，送交教務處登記，以作補考

之依據。  

(5)如有假造、變造請假證明者，依校規予以處分。  

 

六、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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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111.01.11 校務會議通過 

113.08.22校務會議通過 

114.08.18獎懲會議通過 

114.08.20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辦法訂定，並參酌本校實際狀況及需求訂

定之。 

 二、依據前開辦法，本校獎懲學生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本校管教或懲處學生，應審酌個別學生下列情狀，以確保管教或懲處措施之合理

有效性： 

1. 行為動機與目的。 

2. 行為之手段及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 

3. 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及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4. 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狀況、生活狀況及家庭狀況。 

5. 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及平時表現。 

6. 行為後之態度。 

三、學生之獎勵與懲罰，分下列各項：    

(一)獎勵： 

1. 嘉勉(榮譽卡記點:集滿20點記1支嘉獎) 

2. 師長口頭嘉勉。 

3. 嘉獎 

4. 記小功 

5. 記大功 

6. 公開場合表揚。 

7. 登載於學校刊物。 

8. 頒發獎狀或獎章。 

9. 頒發獎品或獎金。 

10. 推舉為學習楷模。 

11. 其他適當之獎勵。 

(二)懲罰： 

1. 口頭訓誡 

2. 警告 

3. 記小過 

4. 記大過 

四、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嘉獎： 

1. 禮節周到足為同學模範者。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LawSearch/LawInformation/FL04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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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體活動確有成績表現者。 

3. 拾物(金)不昧。 

4. 對同學合作互助者。 

5. 服務公勤特別盡職者。 

6. 自動為公服務者。 

7. 勸導同學向上者。 

8. 愛護公物有具體事蹟者。 

9. 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活動，表現優良者。 

10. 其他優良行為合於嘉獎者。 

五、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記小功: 

1. 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活動，因而增進校譽者。 

2. 被選為各級幹部負責盡職成績優異者。 

3. 愛護公物，使團體利益不受損害者。 

4. 檢舉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5. 參加各種服務，成績優良者。 

6. 維護團體秩序，表現良好者。 

7. 其他優良行為合於記小功者。 

六、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記大功： 

1. 提供優良建議，並率先力行，增進校譽者。 

2. 愛護學校或同學確有特殊事實表現，因而增進校譽者。 

3. 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比賽，成績特優者。 

4. 參加各種服務，成績特優者。 

5. 檢舉重大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6. 其他優良行為合於記大功者。 

七、凡學生行為偶犯錯情節輕微，未達記警告以上之處罰者，應予當面口頭訓誡和

糾正，並得採取下列適當的輔導措施： 

1. 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2. 口頭糾正。 

3. 在教室內適當調整座位。 

4. 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5. 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6. 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協請處理。 

7. 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8. 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9. 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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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限制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學校活動。 

11. 經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12. 要求靜坐反省。 

13. 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二小時。 

14. 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二堂課為限。 

15. 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日，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16. 其他符合輔導管教相關法令規定之管教目的及原則，且未使學生身心受到侵

害之行為。 

八、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警告： 

1. 行為涉及公然侮辱或毀謗，經勸導後仍不知改正者。 

2. 上課不遵守課堂秩序影響他人學習或經常未攜帶學用品，經勸導後仍未改正

者。 

3. 無故不服從師長指導、糾察隊或班級幹部執行公務之糾正。 

4. 不按時繳作業、聯絡簿，經輔導無效者。 

5. 參加公眾服務或團體活動、違反團隊秩序或言行影響他人權益或工作之進

行，經勸導不改正者。 

6. 拾物不送招領，據為己有。 

7. 偷閱他人日記或信件者。 

8. 不遵守公共秩序。 

9. 因過失破壞公物，而不自動報告者。 

10. 出入網咖、夜店、酒家、特種咖啡茶室、限制級電子 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

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者。 

11. 學生違反「學生攜帶行動電話」管理實施辦法。 

九、合於下列情節之一者，應予記小過： 

1. 欺騙行為。 

2. 故意損壞公物或攀折公有花木。 

3. 擾亂團體秩序或不遵守交通規則。 

4. 學生違反「學生評量規則」。 

5. 攜帶或閱讀不正當之書刊或圖片者。 

6. 亂丟垃圾或有其他破壞環境衛生。 

7. 冒用或偽造文書、印章或塗改文件者。 

8. 偷竊、鬥毆行為，情節輕微者。 

9. 擔任班級幹部不負責盡職，影響工作推展者。 

10. 不按規定進出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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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誣辱師長或同儕，侵害他人名譽，經勸導不聽。 

12. 出入網咖、夜店、酒家、特種咖啡茶室、限制級電子 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

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且聚眾者。 

13. 學生違反「學生攜帶行動電話」管理實施辦法。 

十、合於下列情節之一者，應予記大過： 

1. 集體鬥毆或毆打他人者。 

2. 誣辱師長或同儕，侵害他人名譽，經勸導不聽。 

3. 學生違反「學生評量規則」。 

4. 偷竊行為，情節嚴重或屢犯者。 

5. 有威脅恐嚇勒索行為者。 

6. 駕駛執照騎(駕)油、電機械動力車輛(含被接送同學)經查屬實者。 

7. 飲酒、賭博、抽菸(含電子菸)、嚼食檳榔、吸食或注射違禁品者。 

8. 行為不檢，有玷校譽，情節重大者。 

9. 違反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訂之物，或化學製劑、爆竹類、BB槍、刀

械器具等非學習用具，或客觀上足對人的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

險性之器物者。 

10. 故意連續或持續損害公物。 

11. 出入網咖、夜店、酒家、特種咖啡茶室、限制級電子 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

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且聚眾、

鬧事、抽菸者。 

12. 學生違反「學生攜帶行動電話」管理實施辦法。 

十一、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特別處置： 

1. 在校期間一次記兩大過或獎懲相抵滿三大過者。 

2. 有違反本要點第十條規定情事之一而情節嚴重者。前項特別處置應經學生獎

懲委員會議決通過，校長核定後，依下列方式處理之： 

(1)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帶回管教。學生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帶回管教者，每次以五日為限，並應於事前進行家訪，或與其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面談，以評估其效果。 

(2)規劃參加高關懷課程。 

(3)聯繫社政及相關單位協助提供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家庭諮商及其他專業

服務。 

(4)送請少年輔導單位輔導。 

(5)通知警察機關處置。 

十二、違反性平案件或霸凌事件，依「性別平等委員會」、「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之

建議視其情節輕重，可處以警告、小過、大過或特別處置。 

十三、學校懲罰學生應列舉事實敘明理由，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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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所有獎懲，全校教職員工均有提供參考資料之權利與義務。嘉獎、警告、小功、
小過由學務處核定，並知會導師， 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大功、大
過以上（含特別處置）則由學務處知會輔導室及導師簽註意見後，提學生獎懲委
員會通過由校長核定。 

十五、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對學校所為之獎懲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學生權益受損者，得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十六、學生在校肄業期間，所有獎懲均分項累積紀錄，並依「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考查

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十七、學生獎懲，除學期結束時，應列入成績報告單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

者，其除記功以上之獎勵及記警告以上之處分，亦應隨時列舉事實， 通知其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如涉有重大刑案之情事發生時，並應即時陳報教育

局。 

十八、為鼓勵學生改過自新，改過銷過及懲罰存記實施要點另訂之。 

十九、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可，報局備查後實施，修正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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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輔導注意要點 
110.4.27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7.02服裝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0.8.25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月3日服裝委員會通過 

114年1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輔導原則： 

(一)頭髮：髮式應以整潔、簡單、樸素、便於梳洗，適合學生身分為原則。 

(二)服裝： 

1.制服上衣及外套均須繡班級、座號。繡於左側胸前，距離口袋上緣（外

套則為校徽上緣）約兩公分處。藍色制服以藍色繡線、粉紅色制服以紅

色繡線為準，外套則一律為金黃色繡線。 

2.運動服上衣及運動服外套則比照制服外套之樣式繡上班級、座號，且一

律以藍色(藍色服裝)、 紅色(粉紅色服裝)繡線為準。 

3.夏季制服領口的扣子需全部扣上。冬季制服除了制服領口第一個釦子

外，其餘的釦子須全部扣上。 

4.褲管長短寬窄須適宜，並依學校規定訂製，嚴禁任意修改或擅自變形及

不可捲起褲管。 

5.穿著規定：當日有體育課之班級，全班穿體育服上學，其它時日均由各

班統一規定。體育課可換穿年級服，但須在下課後換回體育服。 

6.加穿的禦寒衣物可穿在學校制服或運動服外套內外。 

7.禁止制服及運動服混搭(外套除外)。 
(三)鞋襪： 

      1.鞋子：以運動鞋為主，顏色不拘；不含帆布鞋。 
      2.襪子長度高於踝關節，顏色以黑、白色為主；襪上不可有任何圖案（標

誌不算）。 
(四)書包： 

      1.依學校規定之款式，且不得破壞、改造、塗抹亂畫或故意放長背帶（不
得改裝加長）。 

      2.背負時，書包校名應朝身體外側。 
(五)其它： 

1.所有飾品如：項鍊、手鍊、手鐲、戒指、耳環、舌環、耳棒（除透明 

外）、刺青貼紙等，均不得佩戴使用。 

2.指甲須剪短修齊並保持整潔，不得留長或塗指甲油。 

3.配戴隱形眼鏡，需以透明鏡片為主；不得配戴角膜變色片、瞳孔放大片。 

二、服裝儀容檢查： 

採定期檢查：段考後隔週利用年級朝會檢查，並請學務處提早通知同學。(註冊為

頭一次。) 

三、繡學號注意要點：  

    1.藍色服裝繡藍色繡線，粉紅色服裝繡紅色繡線，制服外套、背心一律繡金黃色

繡線。                                            

    2.將學號繡在左側口袋上方，共五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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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碼代表學年度。例如：113 學年度，繡「3」 

       第 2、3 碼為班級。例如：1 班，繡「01」 ......  10 班繡「10」。 

       第 4、5 碼為座號。例如：1 號，繡「01」 ......  21 號繡「21」。 

                                                    
 
 
四、本要點經學生服裝儀容委員會討論校務會議通過並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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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衛生組： 
     (一)為了防範新冠肺炎、腸病毒、流感、新型 A型流感、腹瀉等傳染病，請孩子

要依規定戴好口罩，常用肥皂洗手、重視個人衛生。教室內要保持通風，每

天用漂白水拖地及擦拭課桌椅、門把手等。如果孩子有症狀要趕快就醫，有

生病情形不要勉強到校上課。 

(二)請大家協助提醒有抽菸習慣的家人或朋友，菸害防制新法規定：「室內三人以

上工作及公共場所禁菸，違者最高罰新臺幣 1萬；該場所負責人最高罰 5萬

元。」「未滿 18 歲者，不得吸菸及嚼檳榔」。另外，提醒大家多數電子煙含尼

古丁具成癮性，容易過量使用引起中毒，更含有一級致癌物甲醛，又具有爆

炸風險，不僅無助戒菸，違法又傷身。 

 (三)【愛滋病防治宣導】根據疾病管制署統計資料顯示，國內愛滋感染人數累積

至 114 年 7月底約有 47600 人，其疫情嚴重程度已不容小覷，尤其是 15至

24 歲之年輕族群約有 10640 人。衛福部再次提醒民眾要全面做好安全性行

為，愛己愛人，才能免於愛滋。 

資料來源：衛福部疾管署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rCV9N1rGUz9wNr8lggsh2Q 

(四)因應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請學生自備環保水杯，學校備有足

夠的飲水機可以補充。也請提醒孩子不要帶保特瓶裝水或飲料、塑膠餐具、紙

餐 具 、 免 洗 筷 、 竹 製 餐 盒 、 竹 叉 、 美 耐 皿 餐 具 等 進 入 校 園 。 

(五)退餐規定：如果學生請假要退營養午餐，請務必於前一個上課日中午 12點以 

前告知合作社，否則不予受理，恕不接受當日退餐。 

 (六)家長如果想了解孩子每天吃午餐的菜單、食材來源、營養成分、熱量等相關資 

訊，可以到教育部的「校園食材登錄平台」查尋

https://fatraceschool.k12ea.gov.tw/frontend/。 

 (七)本校中庭羽球場設有「空氣品質旗幟」，讓全校師生及家長了解當天的空氣品

質，提醒大家注意呼吸道健康，空氣品質共分 6個等級，由正常到嚴重依序

以顏色綠、黃、橘、紅、紫、褐紅來區分，衛生組每天早上及中午會到「環

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https://airtw.moenv.gov.tw/)查尋當天的空氣品

質，並更換空氣品質旗幟的顏色來提醒大家，鼓勵大家平常也可以上「環保

署空氣品質監測網」或手機安裝「環境即時通」APP 了解相關資訊。 

         ★依規定只有空氣品質達紫色等級，則立刻停止戶外活動，調整至室內上     

課。 

 (八)關於教育局清寒學生午餐補助說明如下： 

     1.申請對象(條件 5擇 1即可)： 

A.低收入戶。 

B.中低收入戶。 

C.家庭突遭變故或學生本人、父母（監護人）或同戶人口領有「身心障

礙 者生活補助」。(須檢具社會局扶助金核撥函)。 

D.原住民學生。 

E.身心障礙生：學生本人須具本府社會局核發之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rCV9N1rGUz9wNr8lggsh2Q
https://fatraceschool.k12ea.gov.tw/fron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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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不分障礙輕、中、重之程度。 

2.本學期午餐費補助金額為一天 65元。 

3.申請方式：先填教務處註冊組發放的「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申請表」，

並在「申請協助項目」欄中勾選「學生午餐費」。衛生組後續會辦理清

寒學生午餐補助事宜。 

4.清寒學生午餐繳費方式：不要繳，由學校直接從補助款扣繳，最後結餘款 

再發還給家長。 

5.午餐補助不受時間限制，如有需要者請隨時向導師或學務處衛生組提出申

請。有任何問題請洽衛生組 02-25948631 轉 234。 

(九)八年級女學生HPV疫苗接種訂於114年9月25日(四)下午。 

 (十)七年級尿液篩檢訂於114年10月17日(五)實施初檢，10月31日(五)實施複檢。 

(十一)全校流感疫苗接種訂於114年10月23日(四)下午。 

(十二)七年級學生健康檢查訂於114年11月4日(二)下午。  

(十三)提醒女同學每個月去便利商店領取生理用品---提醒你教育局提供的免費生

理用品領取期限如下表，請大家把握時間去便利商店領取，不要浪費！有

任何問題或有需要協助列印「生理用品兌換券」請洽學務處衛生組。 

※領取注意事項： 
◎發放日期：每月 1日派發，兌換期限為 2個月，例如：8月份的領取期限為 8/1

至 9/30，9月份的領取期限為 9/1 至 10/31，以此類推。 

◎同學可於領取期限內持兌換券至全國萊爾富、7-11、全家門市領取，不受縣市

區域限制。 

◎每月提供 2張免費兌換券，每張 100 元，每券可兌換指定生理用品一項，不接

受補差額或要求找零，亦無法與門市其他促銷優惠同時使用。 

◎領取步驟：到重慶國中網站首頁，點選右側「臺北酷課雲」--登入「酷課雲」-

-「個人服務」--「生理用品兌換券」，先選擇要往前領取的超商，再持兌換券

到門市領取。 

◎新增親子綁定，家長帳號可代學生領取。 

◎有任何問題請洽學務處衛生組 02-25948631 分機 234。 

(十四)本校於六個女生廁所及一樓健康中心設有生理用品箱，免費提供給有需求

的同學最即時、最貼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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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訓育組: 

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1 年 8月 17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140376300 號函辦理。 

二、目的   

(一)增進學生關心自己、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 

(二)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培養多元價值觀，啟發學生人文關懷的精

神。 

(三)提供學生回饋學校、鄰里、社區及社會，從生活體驗中，落實五育均

衡的全人教育。 

三、對象：本校學生。 

四、服務範圍與服務時間 

(一)學校各處室提供之校內服務性活動。  

1.交通類：交通服務、糾察等相關類型。 

2.環保類：全校性資源回收分類、環保尖兵等相關類型。 

3.學術類：圖書館、實驗室、體育器材等相關類型。 

4.典禮類：司儀、音控、旗手、會場引導、訓練服務等相關類型。 

5.其他類：經學校學務處核可之全校性志工。 

(二)本校學生社團經校方核可辦理之非政治性、商業性、營利性服務學習活動。 

    (三)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法人、服務機關(構)辦理之服務學習活動。 

(四)服務時間：以社團活動時間、假日、課餘或其他適當時間進行服務，利用

課堂時間所進行之服務不列入本志願服務學習認證(除特殊狀況經學校學

務處認可)。 

五、實施方式  

   (一)每位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 6小時。 

   (二)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均應取得服務主辦單位或服務對象(承辦人)之

證明章記。  

   (三)校內服務學習活動，必須活動前至學務處申請（附件一「校內服務學習

活動申請表」），並由指導老師協同指導，以確保其教育意義及活動之

正當性及安全性。  

   (四)參加校外服務學習時，於 5日前至學務處提出申請（附件二「校外服務

學習活動申請表」），申請前須取得家長之同意，並於申請時一併附上

家長同意書(附件三「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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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認證方式  

        (一)校內各行政單位之服務學習時數，由各單位組長或主任簽章證明。 

        (二)校內之全校性活動之服務時數，由主辦單位組長或主任簽章證明。 

        (三)教師或學生社團安排之服務活動，由主辦教師、社團指導老師或服務對

象(承辦人)簽章並由單位主管證明。 

七、考核與獎勵  

          (一)每位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 6小時。(已記獎勵之勞務工作及銷過改過之

服務不得重複登錄時數，如班級幹部、社團幹部、校隊等，但如為額

外性之工作則可登錄) 

   (二)由教師或業務單位安排之服務學習者，於活動結束後，由教師或業務

單位(承辦人)將「學生服務學習證明」，送交學務處訓育組查核。(若

為校外團體申請者，由申請人將「學生服務學習證明」，送交學務處

訓育組查核。) 

         (三)若為個別服務學習者，於每學期結束前，由各班班長收齊「學生服務

學習證明」，送交學務處訓育組查核。 

         (四)每學期服務時數達 20小時以上者，學務處發給獎狀以茲鼓勵；表現優

異者，擇優予以嘉獎表揚。  

(五)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表現，得列為本校學生各項推薦之參考要項。  

八、本實施要點經本校 101 年 8月 24 日校務會議通過，呈報教育局備查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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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申請 

 
 

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校內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合計    小時 

服務學生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活動內容 

(請詳述) 

 
 
 

 
 

 
企劃書：□有檢附  □無檢附  

活動地點  

申請人 

簽名 
 

指導老師 

(簽名) 
 

訓育組  

學務主任  校長  

生教組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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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申請 

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    

申請人 □學生：班級______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____  □教師： 

服務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合計    小時 

服務內容 

(請詳述) 

 
 
 

 
 
企劃書：□有檢附  □無檢附  

服務地點  
負責人  

電話  

聯繫方式 
指導老師：           （姓名）            （電話）【請老師親填】 
                 

學生負責人：           （姓名）           （電話）                        

申請人 

簽名 
 

服務學生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同意書 導師簽章 

   □已附。  

   □已附。  

   □已附。  

   □已附。  

   □已附。  

   □已附。  

   □已附。  

訓育 
組 

 
生教
組 

 
學務 
主任 

 校長  

★繳交此申請表時，需一併附上參加學生之家長同意書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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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檢附企劃書※ 

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       班       號            參加下列所述之服務活動， 

此致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家長簽章： 

                                            日期：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合計    小時 

活動內容 

□檢附企劃書，活動內容詳如企劃書。 

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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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       班       號            參加下列所述之服務活動， 

此致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家長簽章： 

                                            日期：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合計    小時 

活動內容 

(請詳述)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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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總務處 
   防災宣導 1  

1.複合式災害預演(114年9月12日(五)，上午7時40分) 全校教職員工生共同進

行預演。 

2.複合式災害正式演練(114年9月19日(五)，上午7時40分)全校教職員工生共同 

  進行演練。 

~防災做得好，身家性命保~ 

防災參考網站 

(1)地震準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v=EkhbE0WkKpUac 

y/ 

(2)地震避難趴下掩護穩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eoWObUAvAacy/ 

    (3)國家防災日地震防災知識影片（https://reurl.cc/4pgz32） 

 

*防震準備及地震保命三步驟：趴下、掩護、穩住 
 

防災宣導 2 

家庭防災卡 

臺灣地理環境特殊，無法避免颱風與地震等天然災害之發生，屬高災害潛勢地

區。一旦發生大規模災害，交通通訊往往相當混亂且可能中斷，家庭成員的團

聚，常常會有所困難，此時凸顯「家庭防災卡」的重要性。透過家長、學童的

共同參與討論及填寫「家庭防災卡」並攜帶於身上或書包裡，使災時便於聯絡

親人，更因彼此互動及參與防災教育課題，讓防災意識向下扎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v=EkhbE0WkKpUac
https://reurl.cc/4pgz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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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宣導 3 

防空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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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一手掌握災情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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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宣導 4 

    防範一氧化碳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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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宣導 5 

防火及用電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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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宣導 6 

防溺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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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宣導 7 

實驗室安全守則 

 教師不在場時不准進入實驗室。 

 嚴禁在實驗室內追逐、嬉戲或飲食。 

 必須保持地方清潔、 整齊。 

 必須嚴格遵從教師的指示進行實驗。 

 必須把長髮或領帶束好。 

 未經教師許可，嚴禁從實驗室取走任何物品。 

 未經教師許可，切勿把任何東西放進口中嚐試。 

 切勿徒手取用化學藥品 ; 可使用刮勺。 

 切勿把進行中的實驗棄之不顧，要時刻留意實驗的進展。 

 嗅試氣體時，切勿直接吸入氣體，應用手把少量氣體輕輕撥向鼻子。 

 加熱時，切勿把試管口指向自己或他人。 

 切勿把固體棄於洗滌槽內。 

 在需要的情況下，配戴安全眼鏡或護眼罩。 

 取用試劑或化學藥品時，必須留意試劑瓶上的標籤是否符合需要。使用後應立刻

把它們放回原處。 

 使用易燃液體時，要確使它們遠離火種。 

 使用濃酸和濃鹼時，要特別小心，避免讓它們沾到衣服或皮膚上。 

 在處理腐蝕性或危驗性之藥品時，必須戴上手套 ; 如有需要更應配戴護面罩。

實驗室備有防毒面具可供需要時使用。 

 用移液管量取有毒之液體時，必須使用移液管膠泵。 

 使用危險藥品以進行實驗須特別小心。每次都應明瞭該等實驗之危險性，並採取

適當之預防措施。 

 不應吮指頭或鉛筆， 以免沾染化學劑或細菌而引致疾病。 

 當無須使用本生燈時，應立即關閉本生燈。 

 如遇意外或儀器損壞，必須立即向教師報告。如果皮膚或衣服沾有化學藥品，可

先用大量清水沖洗，然後通知教師。 

 實驗完畢應立即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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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輔導室 

一、輔導組： 

 (一)本學期親職講座歡迎家長參加 

       1、時間：114.11.14（五）晚上 6:40-8:40 

 2、講師：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謝文卿老師 
     3、講題：愛可以輕鬆說—如何與孩子談「性」說「愛」 

      4、費用：免費 

 (二)請家長們多關心孩子的身心感受，保護孩子免於身體及精神上的壓力脅

迫，並避免發生家庭暴力－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

為。如需進一步的諮詢與協助，請洽輔導室。 

(三)輔導室提供駐區心理師、社工師與精神科醫師之轉介服務，有需要之學生

可逕向輔導室申請服務。 

(四)家庭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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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剝削防制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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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宣導:免費諮詢專線 1925 或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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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組:     

(一)家長帳號開通後，家長可隨時登入本校網站 首頁右方的「常

用連結」→「二代校務行政」連結登陸後查看孩子在校的各

項表現，包含「心理測驗—性向興趣」、「各領域成績」、「公

共服務時數」及等學習輔導資訊。 

(二)為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性向興趣，本學期將陸續進行學生心

理測驗後將結果上傳至「二代校務行政」系統，歡迎家長查

閱參考。也歡迎家長聯繫資料組，諮詢輔導老師相關測驗結

果。 

(三)請家長多與孩子討論興趣與未來職業選擇，可參考學生個人的「生涯資料夾

(學生於輔導課中陸續建置到畢業) 」以及七下學期發送的「生涯發展教育家

長手冊」，於適當時機輔導孩子進行生涯選擇。 

八年級家長 

(1)八年級將在第 1次段考下午參訪社區高中職，預計參訪台北市稻江護家。 

(2)八年級將於 11 月開始安排學生參加「職群實作課程(預定 5 次，每次到高職上

課三小時) 」，為提升學習效果，請家長先協助學生篩選符合興趣的課程，再行

報名。 

(3)8 年級下學期如要申請參加”九年及抽離式技藝班”需要: 1.學生八年級時須參

加「職群實作課程」三次以上並認真完成心得作業。2.與輔導老師晤談，確認申

請參加的技藝班職群與學生的興趣測驗結果與相符。3.各科目學習態度良好，獲

班級導師同意。4.出缺席狀況正常，不得有嚴重違反校規行為且銷過完成。 

九年級家長 

   (1)九年級抽離式技藝班將於 9月 10 日開始，固定每周二下午外出至高職上課，12

月 10 日結束技藝課程，請參加學生的家長務必每週批閱”技職聯絡簿”並注意

學生參加技藝班路途安全與返家狀況。        

 (2)請多關注 12 年國教-各高中特色課程的改變。學校也會陸續辦理升學相關的學生

與親職教育演講，誠摯地歡迎各位蒞臨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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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教組: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 文章分享》

轉化視角，看見多元社會裡的身心障礙者      

   
 

↑照片1                               ↑照片2 

 照片 1：我的符號牛世界，陳道明繪 

照片 2：只要經過充分觀察，亞斯柏格症的陳駿翰，就可以靠著腦海中記憶，用極為悠美又複雜

的線條，完成這幅夏日的花園！今年底即將有作品集問世。 

     請先看第一張照片。一隻奇幻的牛，走在彩色的馬賽克裡，俏皮的神情好像在說， 

「來吧！進來我的世界吧！一個你看不懂、但我願意慢慢說給你聽的世界。」很棒的一

幅畫，對吧？但如果這時告訴你，「這是『自閉症(肯納症)』心智障礙者的作品」，你的心裡

會不會浮現出「哇，真是難得！」的想法呢？ 

 

    臺灣畫話協會創辦人、也是協會秘書長的蔡啟海，一語道破目前身心障礙者最容易

遇到的狀況：「過度悲情化，障礙被放大了。真的不需要去強調這部分，這樣反而更是一種歧

見。」讚美是對的，但「真是難得」是不需要的。那，他們需要的是什麼？ 

 

    「期許。大家都對資優生有期許，會努力培養孩子，那為什麼就不能對障礙者有期

許、努力培養呢？這樣是無法落實『平權』的！」本身也是肢體障礙者的蔡啟海，以自身

創辦「臺灣畫話協會」的經驗為例，「只要給他們機會，多給一點時間，他們也可以透過任

何的藝術形式，表達出他們的想法與成就」。例如畫出奇幻符號牛的陳道明，剛開始只會

在紙上不斷地寫注音符號、阿拉伯數字，後來蔡啟海發現，陳道明擅長音樂，會彈鋼琴

還會吹薩克斯風，於是便將他的特質全部融合在一起，鼓勵他將「想說的話」，全部畫下

來。於是，便有了在符號中穿梭的牛，有了按鍵全是立體符號的薩克斯風。如今，他的畫

可以賣到五位數以上，甚至還考上了街頭藝人證照，每週六日都會在市集演出薩克斯風，

賺來的收入足以支付整年度藝術學習費用，甚至有一些個人的零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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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任何人一樣，障礙者也有獨特的藝術語言和喜好的表達方式，他們不會因為身、心有所不

便，就失去對美的鑑賞，也不會因為對外溝通有障礙，就不會隨著鍾愛的音樂起舞翩翩。

「藝術更是一種他們和社會對話、溝通的方式，對障礙者而言，藝術的門檻相對較低，只要想

出辦法，改善輔具和環境，他們就有機會可以『輰所欲言』。」因為火災導致極重度多重障

礙的莊馥華，跟繪本「啄木鳥女孩」中的主角黃羿蓓一樣，利用輔具也可以創作出極佳的作

品；亞斯柏格症的陳駿翰，只要在花園裡觀察完植物，就可以回到畫桌前，憑著腦中的

印象，用極為細緻的線條，繪出極美的圖像。「只要社會環境的支持，每一名障礙者都有機會

像他們一樣！」 

 
↑照片3 莊馥華戴上頭具，接受蔡啟海(後方站立者)指導，完成許多畫作，今年準備推出雙人 。 

    「台灣目前的硬體、輔具設施方面都已經做得很好，雖然都迎頭趕上歐美各國，

但在社會支持以及人性化的對待，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2012年，蔡啟海曾到英

國深造相關研究領域，他便發現，「英國人會先看到人的特質，例如你有什麼擅長的部

分，但台灣人第一眼會先看到你負面的地方，例如—哦，你的腳不方便。」因為切入

點不同，所以社會環境支持度也完全不一樣，即使是現在，還是有很多人會把障礙者「藏」

在家裡，認為不要出來讓大家投以異樣的眼光比較好，也認為障礙者根本無從照顧自己，「這

就是台灣跟英國最大的不同！整個社會的支持度，才是我們目前最需要改進的地方。

就連很多藝文美術競賽及各項申請展出，在辦藝術展、畫展時，看到創作者是障礙團

體，就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他們的創作登不上大雅之堂。」但事實上，陳道明、

陳駿翰的畫，有多少常人跟得上？「想一想，讓障礙者對社會沒有貢獻，到底是誰

造成的！」 

    美國障礙藝術家 Neil Marcus 曾說，「身心障礙不是一種勇敢的掙扎，或是表現面

對困境的勇氣，而是一種藝術、是一種坦蕩蕩活著的方式。」因此，當我們看不懂、

聽不懂他們想表達什麼時，請別急著轉身離去。透過繪畫、音樂等藝術，你會發現，

用生命在唱歌的他們，對生活的執著與認真，與你我沒有什麼不同—只要我們肯給

予公平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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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熱線: 02-2594-8631 轉 各分機 

職稱 姓名 分機 職務內容 

校長 林淑君 210 綜理校務。 

教務處 

教務主任 張樹人 220 綜理教務各項業務。 

教學組長 李育欣 221 辦理各項定期考查、校內各項競賽等。 

註冊組長 陳思婷 222 辦理學生入出學籍、各項文件證明等。 

設備組長 邱貿瑞 223 辦理科學教育實驗展覽等。 

資訊組長 莊明坤 229 相關資訊活動及競賽等。 

圖書館 李靜秋 225 圖書借閱、推展終身學習、教師家長讀書會等。 

學務處 

學務主任 劉有財 230 綜理學務各項業務。 

訓育組長 薛孟函 231 學生行為輔導、辦理團體活動等。 

生教組長 盧俊霖 232 
辦理請假、獎懲、缺曠課處理；服儀檢查；違規行為、

意外事故及傷害處理。 

體育組長 翁文卿 233 各項體育競賽等。 

衛生組長 詹裕偉 234 學生平安保險、衛生保健等。 

健康中心 

護理師 陳淑蘋 239 學生意外事故處理、衛生保健等。 

總務處 

總務主任 黃順盈 240 綜理總務各項業務。(出納組:243) 

輔導室 

輔導主任 衛惠瑜 250 綜理輔導各項業務。 

輔導組長 徐鳳鳴 251 學生心理輔導、親子問題諮詢等。 

資料組長 林星志 252 技藝教育課程、適性發展等。 

特教組長 黃湘芸 253 特教相關業務。 

專輔教師 朱曉鈴 255 學生心理輔導、諮商 

專輔教師 吳逸微 256 學生心理輔導、諮商 

七年級導師分機：

274~276 

八年級導師分機：  

277-279 

九年級導師分機： 

271~273 

專一分機：291~292,296 專二分機：293~294,297  

【學生請假專線】 235  


